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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月21日

（2010）杭上民初11号

周锦富：本院受理原告丁雅平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期限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4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商初字第1339号

方晓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及浙江加佰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雄峰控投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宏兴莎美娜服饰有
限公司、孙利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杭下商初字第 133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商初字第1601号

孙利永、方晓健：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及浙江永禾实业有限公
司、浙江永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加佰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后的起诉状、开庭传
票。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商初字第1057号

顾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杰顶贸易有限公司诉
你及杭州中鹏实业有限公司、湖州国晨液晶材料有

限公司、毛学水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变更后的起诉状、开庭传票。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谢越峰、杭州天瑞印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周晓艳诉你们和叶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后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在本院 18 号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拱商初字第1532号

惠萧明、陈莲娟：本院受理原告孙小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36号

叶树伟：本院受理原告钱军诉你、茹海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09）杭拱民初字第1385号

张连芝：本院受理原告应方成诉被告张连芝离
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 8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09）杭拱商初字第1184号

徐国荣：本院受理原告张文国诉被告徐国荣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9）杭拱商初字第 11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26号

杭州金兰纺织贸易有限公司、沈雅琴：本院受理
原告潘勤峰诉被告杭州金兰纺织贸易有限公司、沈雅
琴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特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79号

陈国琴：本院受理原告章辉诉你借贷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 8时 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09）杭萧商初字第4917号

浙江多丽斯数码纺织有限公司、李万奎：本院对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诉被
告浙江多丽斯数码纺织有限公司、杭州振邦绣品有限
公司、李万奎、李万华、李万武、汪云光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09）杭萧商
初字第 49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09）杭萧民初字第4367号

黄发军：本院对原告浙江纳德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黄发军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9）杭萧民初字第
43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09）杭富商初字第1367号

蔡瑞华、孙燕燕：本院对原告包晓东与被告蔡瑞
华、孙燕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09）杭富商初字第 136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审判楼一楼民一庭
民事简案组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民初字第13号

俞狄英：本院受理原告蒋金桥诉被告你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
请求判令与被告你解除婚姻关系。本案定于2010年 4
月 29日上午8时 30分在本院大源法庭（地址：富阳市
春江街道建设村丁埠弄38号）三楼审判庭开庭审理。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徐银军：本院受理原告孙建明与被告徐银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0年4月15日上午8：30在本院新登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建梅商初字第24号

吴兴：本院受理原告徐静诉你、蒋启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
2010年 4月 28日上午 8时 30分在本院梅城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建德市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中途夭折

约定由开发商还贷

吴女士现年 44 岁，2003 年底，吴女
士和丈夫从温州到江苏镇江发展。为了
有个安稳的居所，他们决定在镇江买套
房子。
2004 年初，吴女士与镇江某住宅发

展有限公司（下称房屋开发商）签订了
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一套住宅期
房，总房价为 21.8 万元，双方合同约定
房子在 2006 年底交付。

首付了 6 万元房款后，2004 年 12
月 15 日，镇江某银行与吴女士夫妻，以
及房屋开发商签订了个人购房借款合
同，合同约定：银行向吴女士夫妻发放
借款 15.8 万元；借款用途为购买房屋开
发商的房屋；期限为 20 年。合同还就双
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银行于 2005 年 1 月 4
日将 15.8 万元划入了房屋开发商账户。
此后，吴女士夫妻每月准时还贷。

可是，到了合同约定的交房日期，
房屋开发商未能如约交房。且由于资金
周转等原因，交房一拖再拖，直至 2007
年 3 月，房子还是未能交付。

屋漏偏逢连夜雨，因感情破裂，吴女
士夫妻此时闹起了离婚，并于 2007 年 4
月 19日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书中
约定，镇江的房屋归吴女士所有。

经过慎重考虑，吴女士决定放弃购
房，便以房屋开发商未按约交房为由，
向镇江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7 年
12 月 18 日，镇江市仲裁委员会裁决解
除吴女士与房屋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房屋开发商退还吴女士各项
费用 24 万余元。

随后，吴女士向法院申请执行，但
一直未能执行到位。吴女士因经济拮
据，无法归还银行借款，至 2008 年 5 月
4 日，吴女士已欠银行借款本息 14.6 万
余元。

2008 年 5 月，银行以吴女士及其前
夫未能按时还款，已经构成违约，根据
合同约定银行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全
部借款为由，将吴女士、其前夫，以及房
屋开发商一起告到镇江市京口区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吴女士及其前夫归还借
款及利息；房屋开发商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2009年3月2日，京口区法院经审理

后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吴女士及其前夫共
同给付银行借款本息计14.6万余元，并判
决房屋开发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判决后，吴女士归还了当月的
房屋贷款，并与房屋开发商协商达成协
议，约定：房屋开发商退还吴女士首付
款 6 万元及已付贷款，而期房剩余 12
万余元房屋贷款，则由房屋开发商向银
行按期交纳，期房由房屋开发商收回。

吴女士以为就此两清，自己和房
子、房贷再也没有瓜葛。

再次贷款买房遭拒

缘于信用出现“污点”

2009 年 4 月，已到上海发展的吴女
士准备在上海购买一套住房。她选好了
房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交付了部
分房款后到银行申请贷
款。可是，让她想不到的
是，银行工作人员说：“你
在银行有不良记录，已被
列入信用不良‘黑名单’，
按规定是不能贷款的！”
“这怎么可能？”吴女

士一下子懵了，急忙询问
是怎么回事。银行工作人
员经上网查询，告诉吴女
士：“你在江苏镇江还有购
房贷款没有还清，从记录
上反映，你还剩余 12 万多
元贷款没有还，贷款的偿
还日期截止到 2009 年 2

月，总计应还款 29 笔。”
到了这儿，吴女士明白了怎么回

事。但她急等银行贷款交纳房款，一下
子不知所措，便将情况向银行作了如实
说明，并一再表明这不是她的过错和责
任，咨询有没有变通的办法。可是，银行
工作人员告诉吴女士，只有消除银行信
用“污点”，才能贷款。

吴女士便多次与房屋开发商联系，
希望房屋开发商尽快还清贷款。对于吴
女士的请求，房屋开发商表示理解，也
答应尽快归还，但因公司资金紧张，没
有办法给出归还的时间表。吴女士于
2009 年 7 月来到镇江市仲裁委员会，要
求裁决房屋开发商还款。
由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裁决很快作

出，开发商很快到银行偿还了所有贷款。

异地维权消除“污点”

又打了一场官司

之后，让吴女士吃惊的是，银行工
作人员仍然以她的银行信用不良记录
没有消除为由，退回了她贷款的申请。

银行工作人员向她解释：“银行不
良信用是对没有信用的人进行的一种
登记，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不能随意
消除。即使符合消除条件，也只有当事
银行才有权利消除。”
“是不是这不良记录会跟随我一辈

子？我是不是永远也不能向银行贷款
了？”吴女士觉得事情严重了，急切地
问。
“信用不良记录是不是跟随你一辈

子，现在没有法律法规规定，从目前的
习惯做法，如果不能消除，应该可以这
么说。”见吴女士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
样，银行工作人员安慰道，“如果你真不
是恶意的，可以到贷款的银行说明情
况，让他们按程序消除你的不良记录。”

得到指点后，吴女士急匆匆赶到镇
江的银行，说明情况后，希望银行消除
她的不良记录。可是，银行提出，房款是

吴女士贷的，房款到期后已向吴女士发
出催款通知，可是吴女士一笔也没有归
还，银行只能认定吴女士恶意不还款，
不能消除她的不良记录。银行同时表
示，吴女士与房屋开发商的约定，那是
吴女士与房屋开发商之间的事，银行不
清楚，也没有权利和义务搞清楚。

到这里，吴女士认为，只有房屋开
发商能把事情说清楚，帮自己洗掉银行
信用“污点”。吴女士便去找房屋开发
商，希望对方到银行说明情况，以消除
自己的不良记录。可是，房屋开发商只
对给吴女士造成的影响表示了道歉，拒
绝了吴女士的要求。

于是，吴女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
消除自己的银行不良记录。

2009 年 10 月 12 日，吴女士来到
镇江市经济开发区法院，一纸民事诉状
将房屋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房屋开发
商向银行说明情况，为其清除不良信用
记录。

近日，法院作出判决，判令房屋开
发商到相关金融机构说明情况，为吴女
士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此后，房屋开发商协助吴女士向有
关金融机构说明情况，终于消除了吴女
士的银行信用不良记录。

避免“污点”

关键是要做有心人

该案的发生，提醒人们银行信用记

录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不能

轻视。

而从目前在册的信用记录来看，个

人进入“黑名单”比例还只占很小的一

部分。这里面除少数是“老赖”外，还有

相当部分是市民的疏忽大意造成的。

个人如何防范和避免因疏忽大意

造成银行信用出现“污点”？一位银行工

作者支招：目前个人贷款项目中最多的

是房贷，造成还贷不足额的原因，很多

是因为利率的调整，而公积金还款调整

都是每年的1月份进行的，市民只要每

年的第一个月留意一下即可。同时，客

户在通讯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后，要注意

及时与银行进行沟通联系，这样即使个

人忘记还贷的事，银行还可以及时联系

通知到本人，不至于出现太长逾期而留

下信用“污点”。

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银行的各项

业务避免信用卡逾期还款。现在许多市

民因为手中卡太多，容易造成疏忽，所

以，可以把自己的多种信用卡与工资卡

进行捆绑，因为一般市民的工资卡中都

会有钱，这样也能避免因疏忽导致的信

用记录“污点”。

■通讯员 江中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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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不良信用记录惹出的风波


